
2022 年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技能大赛

健康与社会照护竞赛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健康与社会照护

二．竞赛目的

通过竞赛推动护理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课程建

设，凸显护理高职教育“导向就业、对接行业、强化技能、重视综合素质”的改革方向，

促进我系护理师生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规范各项护理操作标准，加强理论和实践的密切

联系，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操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彰显团

队合作精神，使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临床护理工作需求更趋一致，实现学校护理教育与临

床工作岗位紧密衔接。

三．竞赛内容与时间

健康与社会照护赛项是指参赛选手在不同场合，包括医院、长期照护中心、日间照护

中心以及家庭，直接为需要的人群提供专业支持，通过评估、计划、实施和评价等，确保

促进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疾病康复，并改善其生活质量，使其整体照护需求得到满足。

参赛选手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掌握健康与社会照护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参赛选手不仅

需要提升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解决问题等能力，还需要具备灵活性、创

新性，以及用同理心去理解和激励他人的能力。

时间：初步定于 2022年 4月 23日。

四：竞赛规则

1．竞赛期间选手在“选手等候室”等候。

2．竞赛顺序确定后，竞赛选手手持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按序进入赛场，经工作人员

检录后，选手进入准备室准备物品。

3．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规则，并自觉接受裁判的监督和警示。

若因突发故障原因导致竞赛中断的时间，由评委确认，工作人员计时，并顺延时间。

4．选手竞赛开始、终止时间由赛场裁判记录在案；比赛时间到，由裁判示意选手终

止操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

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5．竞赛结束后，参赛选手要清理竞赛场地，经评委或工作人员同意后方可离开。

五、竞赛环境

1．赛场 赛场设在生物与健康系护理实训中心。赛场整洁、宽敞、明亮、安静，符



合操作项目要求。竞赛场地包括选手等候室、选手更衣室、物品准备室、赛后选手休息室。

考核后选手与未考核选手进出赛场的路径分别隔离，不相互交叉。

2．赛室 每个赛室均在 50m2以上，配有床单位。

六．评分标准制定原则、评分方法、技术规范和评分标准、考核资源

一）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评分标准由赛项专家组根据参赛选手的职业操守（包括专业态度、仪表、沟通能力

等），操作前的准备，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准确性及熟练程度来评定，全面考量学生工作

中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解决问题、创新和创造能力，评估需求和规

划服务对象照护的能力，管理和提供服务对象照护的能力，评估服务对象照护结果的能力。

二)评分方法

竞赛抽 1个竞赛模块，成绩采用百分制、分步计分，最后总和，每项操作设置 5名

评委，最后取 5个评委的平均分。每名参赛选手总分为 100分。

三)技术规范和评分标准

1.本赛项使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 Patient，SP)或是统一标准化培训的演职人员配

合案例展现。针对这一比赛，SP 或是演职人员赛前接受统--的标准化培训，包括回答问

题的内容、被测量的结果报告、需要语言表达和肢体表现的具体要求等，并在同一案例中

统一呈现，为每--名选手提供公平一致的配合。

2.本赛项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和评判两类。凡需要采用主观描述进行的评价为 评判

（Judgement），凡可采用客观数据表述的评价为测量(Measurement)。 评判评分（J） 评

分方式：三位裁判作为一个裁判小组裁决一个模块的三个部分。在评判评 分中，三位裁

判各自单独评分。评分结果是 0 到 3 级，最后给予的分数是根据 三位裁判评分结果的

平均数计算得出。裁判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否 则需要给出确切理由并在裁判

组长或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调分。0 至 3 级评分 与行业标准的关系如下： •0 表现各方

面均低于行业标准，包括本评分项目未完成； •1 表现符合行业标准； •2 表现达到并在

特定方面超过行业标准； •3 表现完成超出行业标准，并被评为优秀或杰出。 测量评分

（M） 评分方式：三位裁判作为一个裁判小组裁决一个模块的三个部分。在测量评 分中，

三位裁判共同按评分标准要求进行赋分。 测量评分分数： •达到标准——满分 •达到部

分标准——部分分数 •未达到标准——零分

评分标准主要内容



子表准

评分类型

M=测量

J=评判

评分项目描述

照护计划

1

M 包括所有要完成的任务

M 包括时间计划、逻辑顺序

M 制定拟完成的目标

M 目标以“人”为中心

M 书面计划单页上有参赛选手参塞号

沟通与实际照护

2

M 选手穿着得体

M 核实照护对象的身份

M 与照护对象建立融洽关系

M 评估照护对象当前感受

M 评估对于疾病的理解并描述健康相关的信息

M 解释本次照护目的、意义，并确认理解

M 相关实操等任务

沟通与实际照护

2

M 离开前整理床位和环境并记录照护情况

M 确保照护对象舒适并给予积极支持

M 鼓励照护对象最大限度发挥能动性

M 保护患者的隐私

M 离开前询问需要

M 提供安全措施

M 坚持卫生原则

M 注意劳动保护

M 妥善处理废弃物

M 讨论从他人/社会获得帮助

M 进行健康教育、营养教育、压力应对等指导

M 对法律、法规、公约、标准等有无违法的言行

J 共情沟通，积极倾听

M 按时完成所有任务





四)考核资源

①模拟病人、病床；②治疗盘：血压计（传统水银血压计）、听诊器、体温

计、棉签；③手电筒、弯盘、记录卡（单）；④治疗车、免洗洗手液、医疗垃圾

桶、生活垃圾桶。⑤毛毯、楔形垫、软枕、水杯、小毛巾痰盂、污物杯、一次性

护理垫、塑料吸管、屏风、留取标本盒、餐巾纸 ⑥纱布块、碘伏、四脚拐杖、

给药单、药杯、药物、汤匙、超声波雾化吸入器、锐器盒、扳手、管道氧气装置

或氧气筒及、氧气压力装置、氧气筒标识牌、小餐桌、移动餐桌、餐盘、餐碗、

筷子。

七、技能大赛安排、集训选手及赛程安排

此赛项于 2022 年的 4 月份举行，(初步定于 4月 23 日）根据我系实际情况，

制定集训时间与安排，如下表：

培训时间 培训项目

2022.3 Ґ ɻ

2022.4 ҏ Ї√

2022.4 Ҳ ɻ

2022 4 Ґ

2022 4 23

指导老师：护理专业所有教师

集训时间安排（上午 8：30-11：30点）（下午：2；30-5:30）（晚上：7:00-9:00)

具体时间从 3月 23日开始——4月 23日

1.初步筛选后选手名单（3月 23日-4月 16日）

学生姓名 实训项目 实训场

地

实 训 时

间安排

指导老师 共计

学时

Ї Ї Ї

Ї Ї ɻ

Ї Ї Ї

ҏ ҅ ɻ 20

ɻ ɻ ɻ

Ṳɻ ɻ ɻ

Ї ɻ Їᵯ

ҏ ԑ ɻ҆ 20



Ї ɻ Ї

ɻ ɻ

Ї ɻ ɻ

ɻ

ҏ Ҏ ɻ 20

Ї Ї Ї

ש Ї Ї ɻ

Ї Їᵫ ɻ

ҏ ᵫ ɻᵫ 20

Ї Ї

Ї Ї Ї

ɻ ₐЇ Ї

ҏ ֒ ɻ҆ 20

∏ Ї Їԓ Ї

∏ Ї Ї

ɻ ₩ ɻ Ї

ҏ ῏ ɻ 20

ᾨ Ї ɻ҆

ɻ ɻ ⃰Ї

Ї ɻ ɻ

ɻ ₓ

ҏ ɻ 20

2.4月 18日下午二次选拔确定最后参赛选手

3.赛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2022年 4月 23日 8:00-9:00 标准化病人培训 母婴护理实训室

2022年 4月 23日 9:00-9:30 选手检录、抽签 候选室

2022年 4月 23日 9:30-12:00 竞赛 母婴护理实训室

九、奖项设定

本赛项为个人赛，赛项奖励依据《2022 年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院级技能大赛

方案》奖励办法进行奖励。



十、竞赛须知

一）参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务必按时到达指定竞赛报到处报到、抽签，并接受大赛工作人

员检查，如不能按时参赛以自动弃权处理。

2．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文字资料和通讯工具进入赛场，不得使用自带参

赛物品。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赛场工作人员应按规定进行检查，如发现不允许

带入赛场的物品，交由参赛队随行人员保管，赛场不提供保管服务。

3．大赛统一参赛服装，女选手服装包括护士服、工作裤、护士帽、头花，

须自备高筒肤色丝袜和白色护士鞋；男选手服装包括工作服、圆顶帽，须自备白

鞋。选手不得在参赛服饰上作任何标识，不得携带任何通讯设备进入赛场，违规

者取消本次比赛成绩。

5．竞赛前参赛选手凭学生证进入赛场，赛场工作人员负责对各参赛选手的

身份进行确认检查。

6．参赛选手护理技术操作的出场顺序以抽签决定，并由各选手对抽签结果

签字确认，在相应赛室进行比赛。现场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提前 30分钟到指

定的物品准备室进行赛前准备工作，各参赛选手应对比赛的物品进行检查确认。

7．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规则，并自觉接受裁判的

监督和警示。参赛选手应爱护竞赛场所的仪器设备，不得人为损坏竞赛用仪器设

备，并自觉维护竞赛场所的环境卫生，操作仪器设备应谨慎，不得触动非竞赛用

仪器设备。若因突发故障原因导致竞赛中断，应提请裁判确认其原因，并视具体

情况做出裁决。

8．参赛选手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启动操作；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

竞赛场地；竞赛开始、终止时间由赛场裁判记录在案；竞赛时间到，由裁判示意

选手终止操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选手不得带走竞赛场

地的任何物品，须将竞赛现场恢复到竞赛前状态，经评委或工作人员许可后方可

离开。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同意后作

特殊处理。

9．进入赛场等候竞赛过程中不得与其它选手交谈，有问题可举手向评委询

问。保持赛场安静，自觉维护赛场秩序，不大声喧哗，文明参赛。


